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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中，農業金融是支持與促進農業生存與發展之基本政策要素，不僅直接提供農村地區經濟活動所需的資金融通，也間接改善農業生產與農村生活環境之基礎條件，促進農村地區的繁榮，尤其政策性農貸有勵於農業結構調整的角色扮演，更為農業金融政策之重要一環。然而，由於我國過去所發展的農業金融政策主要偏重供給面的管道與措施，以階段性農村發展政策之順利推行，雖然長久以來的實施結果，對農村經濟發展貢獻已獲相當肯定，但在農業金融制度上的變革，則較屬保守與緩慢，事實上，長久以來的政策性農業貸款，隨著農業經營與發展的轉型，是否仍符合需求與善盡功能，必須作一整體性評估，才能了解現存農業政策性貸款，甚至現階段農業金融所面臨的問題所在，並進而研擬其可能解決途徑。尤其在金融自由化趨勢下，金融市場之波動必然波及農村經濟，農業發展是否會受阻礙，以及政策性農貸能否扮演一更為積極與適當的輔助角色，達成助益農業轉型與再發展之新時化使命，成為目前重要農業金融研究課題。

顯然適當的政策性農貸可以促進農業有效發展與結構調整，但在我國積極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之壓力下，政策性農貸之施行與採用又必須受農產品貿易自由化下，關稅暨貿總協定（ＧＡＴＴ）協議條款之限制，其內涵必須不違反此條款，若有違反則必須逐漸取消或改變內容，才能免於國際農產品貿易甚至一般商品與服務貿易糾紛與報復。故政策性農貸如何因應ＧＡＴＴ條款的研究，也成為迫切的研究課題。

第二章、文獻回顧
我國過去研究政策性農貸文獻，大多以體制及績效評估為主。在農業金融體系、制度與一般農貸及政策性農貸之執行關係分析方面，有江榮吉（民國６８年）、李增昌（民國６８年）、蔡秋榮（民國７１年、７５年）、羅明哲（民國８１年）、黃介良（民國８２年）、吳榮杰（民國８１年、８３年、８５年）、羅明哲（民國８８年）等，分別提出由於農業金融體制上之缺失而使農貸業務效率不彰，影響資金配置效率，有待進一步改革等，偏重制度面之研究。另就政策性農貸中之細項計畫進行研究者，如王親仁（民國７４年）、羅元鴻（民國７８年與８０年）、林啟淵（民國８０年）、呂玲香（民國８０年）、吳致寧（民國８２年）、王祥瑞（民國８４年）、羅明哲、施麗玉（民國８５年）、羅明哲、林宜勉（民國８６年）等，分別就政策性農貸中之某些計畫之運作及執行提出改進建議。針對農村青年創業輔導檢討與分析之文獻有劉清榕（民國７６年）、黃春旺（民國７７年）、薛玲（民國７８年）、陳約宏（民國７９年）、羅元鴻（民國８０年）、黃晶瑩（民國８６年）等，其中多偏重於分析青年創業農戶之經營效益，部分雖有從事貸款成效評估，但僅止於貸款總額與承貸戶數之一般說明。部分研究美、日兩國相關主題之文獻，如陳達孚（民國８１年）、探討美國農家信用管理局之農業貸款輔導；王親仁（民國８６年）研究美國政府對創業農民之信用協助與相關農業法案；陳昭輝等（民國８７年）就考察日本對農村青年創業與改進農業經營之融資與輔導措施，申述此政策性專案農貸之特性，並提出可供我國參考之處。至今，政策性農貸需求之調查極少，以下就少數幾篇與政策性農貸需求狀況有關之文獻作成說明。

羅明哲與施麗玉（民國８５年）針對「金融自由化下農業政策性貸款調適之研究」作成分析，認為「農建」金融最大，但「農機」貸款戶數最多。「農建」貸款中，又以「青創」貸款最多，佔「農建」貸款金額之３０.９６％；其次為「天然災害」貸款佔２４.８８％；再次為「畜牧」貸款佔１７.７１％；且「休閒農業」貸款尚未開始貸出。「農機」貸款則多以協助農漁民或農民團體購置耕耘機、聯合收機、引機、漁撈機械、漁船、自動化設備等約三十多種為主，且多由經辦機構配合出資，佔全部「農機」貸款之８６.３９％。「購地」貸款則有擴大農戶耕地面積之現象。「農宅」貸款則成長迅速，民國８３年平均每戶貸款額度最高，約為４５.８２萬元。

施麗玉（民國８９年），研究了「農村青年創業貸款對改善農業經營效果之檢討與輔導續效評估」，以佔較高比例之花卉園藝及果樹青創戶為研究對象，並與部份相同業別之非青創戶作成農場經營五力分析比較。研究結果發現青創農貸逾放比率偏低、普及率低、獲貸業者集中度漸高、參加專業訓練３０小時者不一定申貸、青創農貸訊息來自農漁會及專業訓練課程、青創退款來源以農場收入為主、貸款用途以購置生產設備與設施為主以生產費用與週轉金用途、未申請者認為申貸麻煩與資格限制太嚴。主要建議為爭取擴大經營業別之放款、放寬、貸款人資格，貸款條件彈性調整、加強貸訊資訊推廣、強化貸款輔導、建立青創聯誼網等。

林啟淵（民國８９年），分析「修建農宅貸款對改善農村生活品質之檢討與績效評估」，以台灣西部地區貸款戶超過３０戶以上之鄉鎮為抽樣對象，共計１８０戶樣本。研究發現修建農宅貸款著資金改由貸款經辦機構出資而戶數減少，修建農宅能影響住宅環境、景觀、休閒設施、環境衛生與安全，修建農宅對生活品質滿意度貢獻有限，貸款戶與地方領袖對修建農宅貸款政策感到滿意。建議事項包括了應加強辦理本貸款，但貸款資金可考慮改由「農業發展基金」出資，且貸款額度應適度調高、期限放寬、及利率降低。

在國外文獻上對於影響農業貸款需求因素的文章計有Bard, Barry, and Ellinger (2000)及Betubiza and Leatham(1995)，及如何在隨機的環境中衡量農業貸款資產損失的風險（如Gallagher(2002)）；此外，對於農業貸款在不同地區間的效益差異也將有所著墨（如Dodson and Koenig(2003)）。在Gallagher(2001)的文獻上，綜理出影響農業貸款成敗的因素包括：1.流動性因素(liquidity),2.獲利性因素(profitability),3.財務槓桿因素(leverage),4.償債能力因素(solvency),5.執行力因素(activity),6.包含性因素(coverage)及7.其他因素等。本計畫將參考這些因素以探討我國農業專案農貸的成敗，而所使用的數量方法包括區別分析(discriminate analysis)、Logit及Probit模型及數學規劃法等。而在衡量指標上，本研究計畫將採平衡計分卡上衡量績效的方法，以衡量各種專案農貸的績效，以作為如何落實專案農貸政策目標機制的參考。

第三章、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項目與內容

今年三月份計畫核定通過後，本研究計畫參與人員首先就所有農業專案貸款種類項目、申貸對象及條件、貸款用途及個別貸款額度及貸款期限等資料加以瞭解與整理，整理結果如附件一所示；對於政策性專案農貸的基本瞭解，茲介紹如下。

1、 政策性專案農貸辦理之目的：政府基於重點支應農、林、漁、牧的發展與轉型、改善農家生活環境、提升農民所得及降低天然災害風險所需資金。

2、 政策性專案農貸辦理之主要依據：目前我國政策性專案農貸設置的主要依據有：1.農業金融法第4、6及9條；2.農業發展條例第54及60條；3.農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4. 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5.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6.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及7.行政院中美經濟社會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等。

3、 政策性專案農貸辦理之方式：政策性專案農貸是由政府單位（農委會）依照政策目的訂定貸款要點或年度計畫，由貸款經辦機構（中國農民銀行、台灣土地銀行、合作金庫銀行、農（漁）會信用部及依法承受農（漁）會信用部之銀行當地分行）自行出資並承擔風險，而政府就貸款經辦單位所出資金給予利息補貼，補貼銀行至年息4％，補貼農（漁）會信用部至年息5.5％。貸款資訊由1.經辦機構設牌告板揭示；2.經辦機構設置農貸服務台陳列貸款資料；及3.農、漁會舉辦農漁民農貸教育座談會等方式傳遞。

4、 政策性專案農貸之設計內容：（1）貸款利率：可分為1.年息1.5％（含振興農漁會經濟事業、畜牧污染防治及農業天然災害等三項貸款）；2.年息2.265％（含輔導修建農宅貸款）；3.年息3.5％（含改善財務貸款）及4.年息2％（前述五項以外各種貸款）。（2）貸款期限：以提供資本支出所需的貸款最長為10年，而以提供周轉金所需的貸款最長為3年。（3）貸款擔保：乃依貸款經辦機構授信有關為規定辦理，對於擔保能力不足之農民或農業企業機構，貸款經辦機構應協助請農業信用保證機構提供保證。（4）貸款償還方式：貸款本金自寬緩期限期滿後每半年為一齊平均攤還為原則，而利息以每半年繳付一次為原則，本息攤還方式得由借貸雙方以契約另定之，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訂定之最長期限。

5、 政策性專案農貸之種類： 1. 農業發展基金貸款（含農機貸款、購買耕地貸款、修建農宅貸款及加速農村建設貸款等）；2.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基金貸款；3. 中美基金貸款等。

6、 加速農村建設貸款：可分為（1）為基本政策訂定貸款要點，屬經常性辦理之貸款，如：1.輔導農村青年創業與改進農業經營專案貸款；2.畜牧污染防治專案貸款；3.輔導養殖漁業戶生產貸款；4.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5.山坡地保育利用貸款；6.振興農、漁會經濟事業專案貸款；7.農家綜合貸款；及8.改善財務貸款。（2）為農業施政需要，提送年度計畫推動辦理之貸款，如：1.中壯年農民農業經營改善貸款；2.輔導牛羊屠宰場貸款；3.提升農場競爭力貸款；4.農業產銷班貸款；5.發展觀光休閒漁業貸款；6.遠洋漁業經營周轉金貸款；7.養豬飼料共同採購進口大宗物資貸款。

對於有農業專案貸款執行成效之瞭解上，目前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顯示，截至五月底止，九十四年度所有農業專案貸款的貸放率僅為45.76％,各項專案農業貸款的詳細執行情形條列如下表所示：

94年度農業發展基金貸款執行情形表: 94年5月底止  單位：百萬元
	項目
	預算
	貸放
	貸放率
	核定日

	1. 農機貸款
	1,500.00
	611.75
	40.78
	04/30/2004

	2. 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
	500.00
	164.12
	32.82
	06/30/2004

	3. 輔導修建農宅貸款
	300.00
	203.39
	67.80
	04/30/2003

	4. 加速農村建設貸款
	26,208.00
	11,992.78
	45.76
	

	(1)輔導農村青年創業改進農業經營貸款
	300.00
	100.81
	33.60
	01/30/2003

	(2)山坡地保與利用貸款
	120.00
	0.00
	0.00
	03/25/2005

	(3)輔導養殖漁戶生產貸款
	100.00
	48.10
	48.10
	04/15/2004

	(4)改善酪農經營貸款
	20.00
	4.16
	20.80
	04/30/2005

	(5)畜牧污染防治貸款
	50.00
	2.90
	5.80
	04/30/2005

	(6)提升養豬經營貸款
	80.00
	38.20
	47.75
	04/30/2004

	(7)提升農場經營競爭力貸款
	100.00
	3.00
	3.00
	04/07/2005

	(8)高雄市花卉批發市場營運貸款
	25.00
	0.00
	0.00
	04/26/2005

	(9)農村製酒產業經營發展貸款
	100.00
	2.00
	2.00
	07/04/2005

	(10)娛樂漁業漁船建造貸款
	10.00
	0.00
	0.00
	08/04/2005

	(11)輔導稻米加工業者建置低溫倉儲設備貸款
	100.00
	0.00
	0.00
	05/19/2005

	(12)海上箱網養殖飼料購買周轉金貸款
	10.00
	0.00
	0.00
	05/19/2005

	(13)娛樂漁業經營周轉金貸款
	7.00
	1.50
	21.43
	04/08/2005

	(14)蘭花生物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
	50.00
	0.00
	0.00
	

	(15)南亞震災受損漁船修復低利貸款
	66.00
	16.87
	25.56
	01/21/2005

	(16)漁業經營周轉金貸款
	100.00
	78.68
	78.68
	04/01/2005

	(17)鰻魚養殖夠苗周轉金貸款
	10.00
	0.00
	0.00
	05/05/2005

	(18)振興農漁會經濟事業專案貸款
	2,300.00.00
	370.20
	16.10
	02/22/2005

	(19)遠洋漁業經營周轉金貸款
	300.00
	0.00
	0.00
	05/19/2005

	(20)改善漁產品安全管理制度設施貸款
	60.00
	0.00
	0.00
	05/19/2005

	(21)輔導九孔養殖產業經營紓困貸款
	10.00
	0.00
	0.00
	05/05/2005

	(22)中壯年農民農業經營改善貸款
	5,000.00
	4531.74
	90.63
	03/03/2005

	(23)農業產銷班貸款
	5,000.00
	2,342.40
	46.85
	02/23/2005

	(24)改善財務貸款
	8,000.00
	1670.78
	20.88
	

	(25)農家綜合貸款
	4,000.00
	2680.29
	67.01
	11/22/2004

	(26)提升家禽產業經營貸款
	120.00
	101.15
	84.29
	12/31/2004

	(27)輔導水稻育苗中心周轉金貸款
	40.00
	0.00
	0.00
	03/22/2005

	(28)輔導牛羊屠宰場貸款
	50.00
	0.00
	0.00
	06/01/2005

	(29)鯖鰺圍網漁船汰建換新貸款
	50.00
	0.00
	0.00
	04/11/2005

	(30)發展觀光休閒漁業貸款
	30.00
	0.00
	0.00
	04/11/2005

	合計
	26,208.00
	11992.78
	45.76
	


就上表中各項農業專案貸款的執行情形，有些專案貸款的貸放率為0，顯示該專案貸款的設計不符合農漁民所需，以致於使農業專案貸款無法落實，進而使得農業政策目標的無法達成。

第四章 農業貸款作業成本結構

對於金融機構承辦農業專案貸款成本結構的瞭解上，本研究計畫先就單一件信用貸款案件之成本結構瞭解如下：
1、 總行業務流程與成本：

主管機關 → 銀行總行發文（1小時） → 各分行執行 → 回報總行統計（5分鐘） → 每月回覆主管機關（1分鐘）

2、 營業單位的工作流程與工作時間：

1. 擔保借款程序：

申請與洽談（30分鐘）→ 徵提授信相關資料（30分鐘） → 初步審核（含信用調查）（30分鐘）→ 擔保品估價（1.不動產（4小時）；2.動產（2小時）；3.有價證卷： (存單 (股票（1小時）→ 撰寫徵信報告（1~3天）→ 核准：1.經理權限（20分鐘）；2.放審會權限（審查員1天，放審會10~30分鐘）；3.董事會權限（10~30分鐘）→ 辦理對保（30分鐘）→ 擔保品設定：1.不動產（20分鐘）；2.動產（30分鐘）；3.有價證券： (存單 （20分鐘）(股票（4~8小時）→ 開戶（10分鐘） → 撥款（30分鐘）→ 覆審（2~4小時） → 年度寄扣繳憑單（10分鐘）

2.信用借款程序：

申請與洽談(a) → 徵提授信相關資料(b) → 初步審核(c)（含信用調查） → 撰寫徵信報告(d) → 核准(e)（1.經理權限(e-1)；2.放審會權限(e-2)；3.董事會權限(e-3)） → 辦理對保(f) → 開戶(g) → 撥款(h)  → 覆審(i) → 年度寄扣繳憑單(j)。
3.保證機構借款程序：

  申請與洽談 → 徵提授信相關資料 → 初步審核（含信用調查） → 撰寫徵信報告 → 核准（1.經理權限；2.放審會權限；3.董事會權限） → 送保證機構核准或授權 → 辦理對保 → 開戶 → 撥款  → 覆審 → 年度寄扣繳憑單。
作業成本及營業成本項目：作業成本包含1.總行通知成本；2.總行統計成本；3.總行審查人員成本；4.總行放審委員及董事會核准人員成本；5.分行放款經辦人員成本；6.分行主管人員成本；7.分行撥貸人員成本；8.分行存匯人員成本；9.存摺成本；10.查詢信用費用成本；11.年度寄扣繳憑單人員成本；12.營業單位各項其他成本（含租金、折舊、辦公用品等）。而在營業成本上則包含1.資金成本；2.營業稅；3.提列呆帳準備（一般利息收入之5％提列）。綜合以上，若以1個行員1天8小時工作時數為計算基礎，則以1.人事成本：1,290元/天；2.事務費用：199元/天；3.用品費用：55元/天；4.租金：164元/天；5.折舊：132元/天；6.信用查詢費用：300元/件為成本計算基礎，則依前述核貸一件信用貸款的成本為3,581元，其計算過程如下：營業單位所需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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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一件信用貸款在總行所需承擔之成本為253元，因此，一件信用貸款所需承擔的總成本為3,328＋253＝3,581元。依此成本結構的分解方式，本研究即可對由中國農民銀行、台灣土地銀行、合作金庫及農漁會信用部所承辦信用及擔保貸款分別計算每一件貸款之成本。

第五章 研究方法與實證研究
農業當今面臨的問題，本研究計畫根據與農業專業人員座談結果，整理如下：

一、農業從業人員的高齡化：農業從業人員在65歲以上者佔有35％到40％，對於農業生產力的提升、經營型態的現代化及農業資金運用的效率化均造成阻力。

2、 農業資金取得困難：以往農業貸款均以農地為設定抵押品，貸款期限大抵為一至三年的短期貸款；近年來因農地價格的低迷，農民僅能一再辦理展期，而僅繳利息無法還本，因而無法獲得新的農業貸款，挹注農業所需資金。

3、 以農地及農舍為抵押標的物所辦理的貸款，皆以短期承作為主；而農業專案貸款不但額度往往不足，也經常具有地域性及產品性，使得農業專案貸款的目標機制無法有效達成。

4、 農民投資意願低落：面臨WTO時代，農業的競爭力將益形嚴重，農業天然的風險也因全球氣候溫室效應的影響而大幅增加，農產品價格也因進口產品的替代而低迷，使得農業經營利潤無法提高；更因農業專業貸款的諸多問題，使得農民的投資意願低落，阻礙農業現代化的政策目標腳步。

5、 信用部存在的問題：農會信用部為農業金融專案貸款的基層執行單位，農業專案貸款的執行成效也會受地方農會信用部是否健全的影響；而目前農會存在以下幾個問題有待解決，這些問題的解決，將有助於農業專案貸款執行力的提升，進而有助於農業政策目標機制的達成。1.信用部員工聘任方式缺乏專業標準，全由農會總幹事聘任，農會內部也缺乏專業訓練機制，致使對農業金融專業知識的不瞭解；再者，農會信用部員工的工作權，缺乏適當的保障，使得其對工作的投入相對不足，也使得農業專案貸款執行力不佳的現象發生。2.對短、中、長期貸款的功能不清楚，以往農會的貸出款項，農民只繳利息，並不還本金；再者，農會未重視還款能力及借款用途，以劃分周轉支出或資本支出的農業貸款項目。3.城鄉農會營運績效差距大，由於城鄉的差距使得農地價格的差距很大，因而對於農業專案貸款的推行也形成城市農會較易推行，而鄉村農會不易推行的現象。

對於如何解決農村問題上，本研究計畫所舉辦的專家學者的座談會上，歸納成衣下幾點：

      a.農業資金挹注以貸款補貼勝於現金補助：雖然現金補助或貸款補貼，或多或少皆有虛假，惟補貼政策可實際降低農明負荷，降低成本(補貼貸款利率定在接近定存利率貸放，減少轉存現象，增加實質意義)，補助虛假很多，且多有浪費事情。以貸款補貼息協助農會，則農會在利率上有競爭優勢，若以就學獎助金一年14億元為例，如改以貸款補貼利息方式，農會貸款額度可達400億元，對農會閒置資金去化，有很大的助益，亦可使農會存放比率由20%~30%提高為40%~50%。

b. 農村老化問題：由政府出面整合，擴大綜合型休閒農業（餐飲及住宿），增加規模及投資額，其次以體驗型休閒農業，如供觀光採果等，以提高農村青年就業率，以留住青年務農。

c. 一鄉一特產：仍應加強辦理，農業產銷中，生產並無問題，行銷通路仍需政府整合民間力量，加強銷路。

d. 農產運銷：農會皆設有供銷部，農會多不主動積極，因此供銷部未能充分發揮，大多虧損，希設計有利基的流程，使產銷充分配合，增加農產運銷的成效。

e. 各項農產品生產面積及產量的控管：農產品生產面積更迭頻繁，農民生產過於自由，如視價格飆漲時，會一窩風搶種，經常農產品會漲跌過大，損害農民及消費者。政府可採農產品面積普查制度，產銷運作良好。

f. 每種農產品頒發護照制度：每張護照均有詳實記載農產品生產過程（如同人的經歷的履歷表）。

g. 農場的吉園圃標章：政府頒發農民產品檢驗合格標章，

日後抽檢不合格時當即取消。

h. 政府收購政策的改進：避免讓農民提供次級農業品給政府，損害消費者。

j. 建議農會改為大區域農會：城鄉間互補增加農會生存利基，減少人力浪費，增進業務競爭力。 

如前文所述，農業政策性專案貸款的目的在於重點支應農、林、漁、牧的發展與轉型、改善農家生活環境、提升農民所得及降低天然災害風險所需資金；因此，農業政策性專案貸款與一般商業銀行所辦理的以營利為目標的貸款有所不同，也因此衡量農業政策性專案貸款績效指標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一般商業銀行所辦理貸款績效的衡量是以獲利性及發生不良貸款的風險程度作為主要的指標，而農業政策性專案貸款績效指標不應將獲利性考慮在內。為提供衡量農業政策性專案貸款績效指標，本研究擬以前述農貸執行情形表內的資料進行分析；表中載有核定日資料，將核定日到五月底的期間長度作為長度變數，再者，也將截至五月底之貸放率除以長度變數作為應變數，稱為單位貸放率，進而利用迴歸分析，以瞭解影響農貸單位貸放率之殷子，以做為未來設計農業專案貸款之依據。

在「實證模型結果之分析與比較」工作項目上，目前已就文獻上的既有研究方法與模型加以整理，為切合農業專案農貸的特殊性，以分析農業專案貸款執行力的影響因素，本計畫設計的計量迴歸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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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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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誤差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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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農貸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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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影響執行力的解釋變數。

	　
	自由度
	SS
	MS
	F
	顯著值
	
	
	

	迴歸
	1
	4036.626
	4036.626
	2.175083
	0.150347
	
	
	

	殘差
	31
	57531.33
	1855.849
	
	
	
	
	

	總和
	32
	61567.95
	　
	　
	　
	
	
	

	
	
	
	
	
	
	
	
	

	　
	係數
	標準誤
	t 統計
	P-值
	下限 95%
	上限 95%

	截距
	44.36134
	8.132937
	5.454528
	5.83E-06
	27.77409
	60.94858

	X 變數 1
	0.018796
	0.012745
	1.474816
	0.150347
	-0.0072
	0.044788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計畫「落實農業專案貸款政策目標機制之研究」旨在探討如何使各項農業專案貸款所賦予的政策目標得以落實；本研究經與學者專家、專案農貸輔導專員、一般商業銀行貸款從業行員及農業行庫（含農民銀行、合作金庫、土地銀行及農漁會信用部）專案農業貸款承作行員的座談會，整理出目前農業專案貸款的困難如下：（一）、農業從業人員的高齡化，對於農業生產力的提升、經營型態的現代化及農業資金運用的效率化均造成阻力。（二）、農業資金取得困難：以往農業貸款均以農地為設定抵押品，貸款期限大抵為一至三年的短期貸款；近年來因農地價格的低迷，農民僅能一再辦理展期，而僅繳利息無法還本，因而無法獲得新的農業貸款，挹注農業所需資金。（三）、以農地及農舍為抵押標的物所辦理的貸款，皆以短期承作為主；而農業專案貸款不但額度往往不足，也經常具有地域性及產品性，使得農業專案貸款的目標機制無法有效達成。（四）、農民投資意願低落：面臨WTO時代，農業的競爭力將益形嚴重，農業天然的風險也因全球氣候溫室效應的影響而大幅增加，農產品價格也因進口產品的替代而低迷，使得農業經營利潤無法提高；更因農業專業貸款的諸多問題，使得農民的投資意願低落，阻礙農業現代化的政策目標腳步。（五）、信用部存在的問題：農會信用部為農業金融專案貸款的基層執行單位，農業專案貸款的執行成效也會受地方農會信用部是否健全的影響；而目前農會存在以下幾個問題有待解決，這些問題的解決，將有助於農業專案貸款執行力的提升，進而有助於農業政策目標機制的達成。1.信用部員工聘任方式缺乏專業標準，全由農會總幹事聘任，農會內部也缺乏專業訓練機制，致使對農業金融專業知識的不瞭解；再者，農會信用部員工的工作權，缺乏適當的保障，使得其對工作的投入相對不足，也使得農業專案貸款執行力不佳的現象發生。2.對短、中、長期貸款的功能不清楚，以往農會的貸出款項，農民只繳利息，並不還本金；再者，農會未重視還款能力及借款用途，以劃分周轉支出或資本支出的農業貸款項目。3.城鄉農會營運績效差距大，由於城鄉的差距使得農地價格的差距很大，因而對於農業專案貸款的推行也形成城市農會較易推行，而鄉村農會不易推行的現象。

 本研究計畫提出以下建議： a.農業資金挹注以貸款補貼勝於現金補助：雖然現金補助或貸款補貼，或多或少皆有虛假，惟補貼政策可實際降低農明負荷，降低成本(補貼貸款利率定在接近定存利率貸放，減少轉存現象，增加實質意義)，補助虛假很多，且多有浪費事情。以貸款補貼息協助農會，則農會在利率上有競爭優勢，若以就學獎助金一年14億元為例，如改以貸款補貼利息方式，農會貸款額度可達400億元，對農會閒置資金去化，有很大的助益，亦可使農會存放比率由20%~30%提高為40%~50%。b. 農村老化問題：由政府出面整合，擴大綜合型休閒農業（餐飲及住宿），增加規模及投資額，其次以體驗型休閒農業，如供觀光採果等，以提高農村青年就業率，以留住青年務農。c. 一鄉一特產：仍應加強辦理，農業產銷中，生產並無問題，行銷通路仍需政府整合民間力量，加強銷路。

d. 農產運銷：農會皆設有供銷部，農會多不主動積極，因此供銷部未能充分發揮，大多虧損，希設計有利基的流程，使產銷充分配合，增加農產運銷的成效。

e. 各項農產品生產面積及產量的控管：農產品生產面積更迭頻繁，農民生產過於自由，如視價格飆漲時，會一窩風搶種，經常農產品會漲跌過大，損害農民及消費者。政府可採農產品面積普查制度，產銷運作良好。f. 每種農產品頒發護照制度：每張護照均有詳實記載農產品生產過程（如同人的經歷的履歷表）。

g. 農場的吉園圃標章：政府頒發農民產品檢驗合格標章，日後抽檢不合格時當即取消。h. 政府收購政策的改進：避免讓農民提供次級農業品給政府，損害消費者。j. 建議農會改為大區域農會：城鄉間互補增加農會生存利基，減少人力浪費，增進業務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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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九十四年度農業專案貸款項目

	類別
	計劃名稱
	計劃總額度
	貸款對象
	貸款用途
	個別貸款額度及貸款期限

	農業
	輔導稻米加工業者建置低溫倉儲設備貸款計畫
（94.05.19）
	1億元
	依「糧商管理規則」及「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完成登記之稻米加工業者。
	提供國內經營稻米加工業者，為擴大經營業務，提升國產稻米品質，建置現代化低溫倉儲設備所需之資本支出。倉庫用地所需資金非在本貸款用途之列。
	每家申貸者最高貸款金額1500萬元，最長7年。

	
	提昇農場經營競爭力貸款
（94.04.07）
	1億元
	依「農場登記規則」規定辦妥農場登記之自然人農場負責人。
	輔導已辦理登記之農場，因應其擴展農作物產銷規模及改善經營環境、提高經營效率所需，提供必要之融資服務，以協助農場降低生產成本，提升企業化經營能力。
	貸款額度：
每場最高申貸額度不得超過8百萬元，其中經常性週轉金最高貸款金額3百萬元。
貸款期限(依貸款用途別分為)：
1.資本支出貸款：最長10年。
2.經常性週轉資金貸款：最長3年。

	
	輔導水稻育苗中心週轉金貸款計畫
（94.03.22）
	4,000萬
	台灣地區水稻育苗協進會會員，且經當地縣市政府輔導或登記有案，仍繼續營運之水稻育苗中心。
	輔導水稻育苗中心營運資金週轉，以利正常營運供應農民所需秧苗。
	每育苗中心最高貸款金額100萬，貸款期限三年。

	
	加速農村建設「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實施要點」
(92.02.14.)

(93.10.06.修正)
	
	取得「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管理單位進駐證明者。
	用於購置興建全新標準溫室設備及材料(均可含附屬設施)，且該溫室設施以興建於園區內者為限。
	貸款額度：
以借款人購置全新溫室設備、設施及材料，其實際所需金額之百分之七十。但最高不得逾四千萬元；超過四千萬元部份，依貸款經辦機構之優惠貸款方式辦理。生產所需資材週轉金每坪五千元，最高五百萬元整。
貸款期限：
資本支出最長十年，經常性週轉金支出最長三年。

	農業
	農村製酒產業經營發展貸款計畫
（94.04.07）
	1億元
	提出申請者應同時具備下列要件： 

(一) 取得酒製造業許可執照。
(二) 依法成立之農民團體，或依本會相關法規登記之農業產銷班、農場及休閒農場，或依農業發展條例所稱之農民。
	提供貸款對象購置現代化製酒生產設備及營運週轉之用。
	個別貸款額度：
1.資本支出貸款：
(1)農民團體及產銷班：最高500萬元。
(2)休閒農場、農場或農民個人：最高200萬元。
2.週轉金貸款：
(1)農民團體及產銷班：最高500萬元。
(2)休閒農場、農場或農民：每戶最高120萬元。
貸款期限：
1.資本支出貸款：最長10年。
2.週轉資金貸款：最長3年。

	
	農業產銷班貸款計畫
(提送日期93.07)

(93.11.08修正)
	50億元
	依「農業產銷組織輔導辦法」或「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規定完成登記之產銷班班員。
依「農業產銷組織輔導辦法」或「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規定完成登記之產銷班班員。(93.11.08.修正)
	提供產銷班班員投資於所經營的農場，或為擴大經營業務，發展自動化、資訊化及商品化等，所需興修農業設施及購買農用資材、生產設備等資本支出及經常性週轉資金。購地所需資金非在本貸款核貸用途之列。
	貸款額度：
每位班員最高申貸餘額不得超過二百萬元，其中經常性週轉金最高貸款金額五十萬元。
貸款期限：
資本支出貸款最長十年，經常性週轉資金貸款最長三年。

	
	農業產銷班貸款計畫
（94.02.23）
	50億元
	依「農業產銷組織輔導辦法」或「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規定完成登記之產銷班班員。
	提供產銷班班員投資於所經營的農場，或為擴大經營業務，發展自動化、資訊化及商品化等，所需興修農業設施及購買農用資材、生產設備等資本支出及經常性週轉資金。購地所需資金非在本貸款核貸用途之列。
	個別貸款額度：
每位班員最高申貸餘額不得超過3百萬元，其中經常性週轉金最高貸款金額50萬元。
貸款期限(依貸款用途別分為)：
1.資本支出貸款：最長10年。
2.經常性週轉資金貸款：最長3年。

	農業
	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辦法
(71.12.14.)

(93.06.30修正)
	
	一、年齡在十八歲以上五十五歲以下，購置或交換耕地以實際從事農業經營之家庭農場農民，並符合下列各條件者：
(一) 借款人購置或交換耕地後，其家庭農場經營耕地總面積應達一‧五公頃以上，但購置或交換與其原家庭農場經營耕地相毗鄰之耕地或離農轉業農戶之全部耕地者，不在此限。
(二) 購置或交換之耕地座落，以與其原家庭農場經營耕地同一地段或毗鄰地段為限。
(三) 家庭農場經營耕地在申請貸款前三年內有出售、贈與或委託經營者，就其購置之耕地面積超過出售、贈與或委託經營之耕地面積部分核貸之。
二、家庭農場經營耕地，因繼承經協議由一人繼承以從事農業經營，而需以現金補償其他繼承人者。
三、年齡在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農業學校畢業青年，購置耕地面積０‧五公頃以上，直接從事農業生產者。但購置離農轉業農戶之全部耕地者，不受此限。
四、農地重劃區內之現耕農民，購置下列耕地以從事農業經營者：
(一) 標購抵付工程費之抵費地與零星集中耕地。
(二) 購置毗鄰之耕地。
五、三七五租約耕地之佃農購置地主讓售之耕地以從事農業經營者。
前項第一款實際從事農業經營之家庭農場農民，有傑出表現，經縣(市)級以上政府機關表揚之專業農民，不受年齡之限制。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借款人本人新取得耕地且無務農經驗者，於貸款前應取得由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或農、漁會出具最近五年辦理有關農藥安全及生態保護之基本農業訓練累積十小時以上之證明。
	一、購置或交換耕地所需資金。
二、繼承人因繼承耕地需現金補償其他繼承人所需之資金。前項購置、交換或繼承之耕地，其從事農業經營項目若屬於農業政策不鼓勵經營項目者，不予核貸；不鼓勵經營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貸款額度：
一、每戶貸款之最高額度為新臺幣一千萬元，按該耕地當期公告現值計算之，並以不超過實際買賣價額或繼承之現金補償金額為限。
二、借款人購置或交換耕地後，其家庭農場耕地總面積超過五公頃部分不予貸款。
貸款期限：最長為二十年。

	農業
	加速農村建設「輔導共同、委託及合作經營專案貸款要點」
(84.12.26.)

(92.06.30修正)
	
	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均得申請本貸款：
(一) 經鄉(鎮、市、區)農、漁會輔導成立之共同經營組織或其組織下之家庭農場經營者。
(二) 耕地租賃或接受委託代耕之家庭農場，其承租或受託經營耕地面積在三公頃以上之家庭農場經營者。
(三) 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法核准設立之合作農場。
	直接用於為達成本貸款目的所需之週轉金及資本支出資金(但不包括購買耕地)。
	貸款額度：
依實際從事農業經營所需金額核貸，貸款總餘額不得超過下列規定： 

(一) 共同經營組織之家庭農場，每場最高額度為新臺幣二百萬元。 

(二) 家庭農場租賃耕地或接受委託代耕經營，經營面積低於十公頃者，每場最高額度為新臺幣四百萬元；十公頃以上者，每場最高額度為新臺幣六百萬元。 

(三) 合作農場每場最高額度為九百萬元。
貸款期限：
資本支出貸款最長十年，週轉金貸款最長三年。

	農業
	山坡地保育利用貸款要點
（94.03.25）
	
	具有下列條件之個別農民及組成公共設施委員會之農民：
(一) 山坡地範圍內，實際從事保育利用工作者。
(二) 具有合法土地使用權者。
(三) 具有經營能力與完整經營計畫，且其貸款資金運用計畫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所屬工程所（以下簡稱水土保持局所屬工程所）或當地縣市政府水土保持主管單位核可者。
	(一) 興、修建或加強各種公共設施所需投資資金。
(二) 從事水土保持與農業經營所需之資本性支出及週轉資金。
	貸款額度：
(一) 興、修建或加強公共設施貸款：最高金額不得超過興、修建或加強公共設施之攤付費。
(二) 資本性支出及週轉資金貸款：其項目別及單位最高貸款額度如附表。
(三) 個別農民之最高貸款額度：以不超過貸款餘額新台幣四百萬元為限。惟如該農民已另申貸公共設施貸款時，其公共設施部份款項，不受本項規定限制。
貸款期限：
(一) 興、修建或加強公共設施貸款：最長十年。
(二) 資本性支出貸款：最長十年。
(三) 週轉資金貸款：最長三年。

	漁業
	遠洋漁業經營週轉金貸款計畫
（94.05.19）
	3億元
	借款人應同時具備左列五項條件：
(一) 領有有效漁業執照及國外基地作業證明書之100噸以上遠洋漁船所屬公司。
(二) 貸款之漁船自申請日起往前追溯最近一年內有出海作業紀錄者。
(三) 貸款之漁船船舶定期檢查證書在有效期間內者。
(四) 貸款之漁船未有走私、偷渡、違規進入他國海域作業等紀錄者。
(五) 借款人未有逾期還款紀錄者。
	供100噸以上遠洋漁船出海及整補等週轉金之用。
	各級漁船貸款最高額度以每船總噸數核貸，每一船噸為新台幣1萬8千元整，未滿一噸以一噸計算，每艘最高貸款額度為新台幣600萬元整，最長3年。

	漁業
	鰻魚養殖購苗週轉金貸款計畫
（94.04.29）
	1,000萬元
	領有養殖漁業登記證之鰻蝦生產合作社聯合社社員社所屬社員並經認定培育鰻苗者，登記證到期或逾期未換新證者，視為不符規定。
	用於購買鰻苗週轉資金。
	依貸款用途核實貸放，傳統式鰻魚部分，估算每公頃可培育鰻苗約1百萬尾（由鰻線5千尾╱公斤至2百尾╱公斤規格計算），以每尾鰻線5元計算核貸，每場最高需要資金約1千萬元，其中2成為自籌款，貸款金額為新台幣8百萬元。本貸款為經常性週轉金，最長貸款期限為3年。

	
	娛樂漁業漁船建造貸款計畫
（94.04.08）
	1,000萬元
	凡具備下列三條件者得申請本貸款：
(一) 依據「漁船建造許可及漁業證照核發準則」暨「娛樂漁業管理辦法」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50噸級（含50噸級）以下專、兼營娛樂漁業漁船核准建造函，並於94年內完成建造之漁民及漁企業。
(二) 借款人未有逾期放款紀錄者。
(三) 借款人未有取得本項貸款紀錄者。
	供從事娛樂漁業經營之漁民或漁企業新建造娛樂漁業漁船所需資金。
	各級娛樂漁業漁船貸款最高額度以每船總噸數核貸，每噸20萬元，未滿1噸以1噸計，每船貸款額度最高以1千萬元為限，前述貸款最高金額，應扣除借款人以往所借1百噸以下省能源漁船貸款之貸款餘額；貸款期限最長七年。

	
	漁業經營週轉金貸款計畫
（94.04.01）
	一億元
	借款人應同時具備下列五項條件：
(一) 領有有效漁業執照（特定漁業執照）之漁業人（漁民及漁業公司）。
(二) 貸款之漁船（筏）自申請日起往前追溯1年內有出海作業紀錄。
(三) 貸款之漁船（筏）之船舶定期檢查證書在有效期間內者。
(四) 貸款之漁船（筏）於借款人經營期間並無走私、偷渡及電、毒、炸魚違規紀錄者。
(五) 借款人未有逾期放款紀錄者。
	供作漁業經營週轉金之用。
	各級漁船貸款最高額度以每船總噸數核貸，每1噸最高2萬元，未滿1噸以1噸計，每艘最高貸款額度為新台幣300萬元；漁筏部分，筏體全長在20公尺以上者，每艘最高貸款額度為新台幣50萬元，筏體全長在20公尺以下者，每艘最高貸款額度為新台幣20萬元，最長三年。

	漁業
	鯖鰺圍網漁船汰建換新貸款計畫
（94.04.11）
	5,000萬元
	93年度核准貸放漁船第三次撥款未撥者或新借款人應具備下列三項條件：
(一) 依據「漁船建造許可及漁業證照核發準則」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有效漁船建造核准函。
(二) 貸款之船團組於借款人經營期間並無走私、偷渡及電、毒、炸魚違規紀錄者。
(三) 借款人未有逾期放款紀錄者。
	供作鯖鰺圍網漁船汰舊建造新船資金之用。
	以每艘新建造漁船（含附屬自動化設備），其實際建造金額之8成為限，每艘最高3千萬元，每1戶以申借1艘為限，最長七年。

	
	娛樂漁業經營週轉金貸款計畫
（94.04.08）
	700萬元
	借款人應同時具備下列三項條件：
(一) 領有有效娛樂漁業執照之漁民及漁企業。
(二) 貸款之娛樂漁業漁船未有走私、偷渡等違規紀錄者。
(三) 借款人未有逾期放款紀錄者。
	供漁民及漁企業作為出海油料及船舶服務設施維護週轉用。
	各級娛樂漁業漁船貸款最高額度以每船總噸數核貸，每噸最高3萬元，未滿1噸以1噸計，每船貸款額度最高以150萬元為限，最長三年。

	
	輔導九孔養殖產業經營紓困貸款計畫
（94.04.29）
	1,000萬元
	領有養殖漁業登記證或區劃漁業權執照之九孔繁(養)殖漁民及農(漁)企業，登記證(執照)到期或逾期未換新證者，視為不符規定。
	用於九孔復養所需之週轉金。
	依養殖面積每平方公尺1,900元，每戶最高貸款金額為新臺幣5百萬元，前項貸款最高金額，應扣除借款人以往所借本貸款之貸款餘額；貸款期限最長三年。

	
	改善漁產品安全管理制度設施貸款
（94.05.19）
	6,000萬元
	符合下列資格者：
(1) 漁民團體:檢附法人證明。
(2) 漁業（企）團體:檢附法人證明或營利事業登記證。
(3) 水產品加工業者:檢附工廠登記證明。
	為改善水產品產銷衛生環境，增購或改善加工、製程及魚貨處理等設備之資本支出。
	貸款額度：
1.漁民團體或漁（企）業團體最高貸款金額500萬元。
2.水產品加工業者最高貸款額800萬元。
貸款期限：最長7年。

	漁業
	海上箱網養殖飼料購買週轉金貸款計畫
（94.05.19）
	1,000萬元
	領有箱網養殖區劃漁業權或專用漁業權入漁權登記證並經台灣海洋箱網養殖發展協會產地認證之漁民團體及漁企業。
	購買箱網養殖飼料週轉資金。
	最高500萬元，最長3年。

	
	加速農村建設「輔導養殖漁戶生產貸款要點」
(87.06.11)

(93.04.15修正)
	
	應同時具備左列二項條件(以政府規劃之養殖漁業生產區區內漁民優先貸款為原則)： 
(一) 區漁會之甲類會員或農會會員。
(二) 領有下列證明文件者：
　1.陸上養殖漁業者需領有養殖漁業登記證。
　2.海上養殖漁業者需領有區劃漁業權執照或專用漁業權入漁證明文件。
	限於從事水產養殖事業者購置養殖生產設備及養殖經營所需週轉金之用(開鑿地下水井者應檢附水權證明)。惟為避免再抽取地下水從事養殖造成地層下陷，本貸款應以受輔導設置循環水養殖設備者為優先。
	貸款額度：
(一) 生產設備貸款：
 1.一公頃以下：鹹水90萬；淡水70萬；淺海40萬。
 2.一公頃到三公頃(含三公頃)：鹹水120萬；淡水100萬；淺海60萬。
 3.三公頃到五公頃(含五公頃)：鹹水170萬；淡水150萬；淺海80萬。
 4.五公頃以上：鹹水兩百萬；淡水200；淺海100；海面箱網養殖，每一口箱網養殖最高貸款金額600萬元，每戶最高貸款金額600萬元。
(二) 週轉金貸款：
 1.鹹水養殖(不含虱目魚養殖)及鰻魚養殖每公頃最高60萬元，每戶最高240萬。
 2.淡水養殖(不含鰻魚養殖)及虱目魚養殖每公頃最高40萬，每戶最高160萬元。
 3.淺海養殖者每公頃最高30萬元，每戶最高120萬元。
 4.海面箱網養殖者每立方公尺最高900元，每戶最高240萬元。
貸款期限：資本支出貸款十年，週轉金貸款最長三年。

	牧業
	輔導牛羊屠宰場設備改善貸款計畫
（94.06.01）
	5,000萬元
	具備下列條件並符合衛生安全及屠宰檢查標準之屠宰業者：
(一) 國內牛羊屠宰場業者：需具有效之「屠宰場登記文件」且93年度具屠宰實績之牛或羊屠宰場業者。
(二) 新申請設立牛羊屠宰場業者：申請設立之屠宰場業者需經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審查通過並取得「屠宰場設立同意文件」者。
	提供國內牛羊屠宰場業者購買或改善屠宰設備或新擴建肉品分切場設備等資本支出及經常性週轉金。
	貸款額度：
1.新設立（含擴建）者：每一業者以1,800萬元為上限（經常性週轉金比例不得超過總貸款金額之1/4）。
2.改善設備者：每一業者以500萬元為上限（經常性週轉金比例不得超過總貸款金額之1/4）。
貸款期限：
資本支出貸款，最長5年；經常性週轉金貸款，最長3年。

	
	提升家禽產業經營貸款要點
 (93.12.31.)
	
	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在不重複申請其他支援產業發展之專案農業貸款前提下，得申請本貸款：

(一) 在直轄市政府或各縣(市)政府備案之養禽(含雞、鴨、鵝、火雞及鴕鳥)農民。
(二) 相關家禽產業從業人員：須具備中華民國養雞協會、中華民國養鴨協會、中華民國養鵝協會、中華民國禽肉行銷發展協會、台灣區人工飼養鴕鳥協會、台灣區電動屠宰工業同業公會或台灣省家禽孵化商業公會聯合會等協(公)會之會員2年以上資格。
	提供購買家禽或購置家禽生產經營設備及營運週轉所需資金。
	貸款額度：
每一借款戶最高新台幣800萬元，其中營運週轉資金最高新台幣300萬元。
貸款期限：
資本支出貸款最長10年，週轉資金貸款最長3年。

	牧業
	加速農村建設「改善酪農經營貸款要點」
(85.02.01.)

(93.04.30修正)
	
	在直轄市政府或臺灣省各縣市政府備案之酪農戶，並具備下列三項證明文件：
(一) 收乳證明。
(二) 無結核病及無布氏桿菌病檢驗健康證明。
(三) 領有牧場登記證或牧場之土地已取得畜牧設施容許使用者。
	提供酪農戶購買牛隻、購置生產經營設備及營運週轉所需資金。
	貸款額度：
1.依實際購置設備及購買牛隻或營運週轉所需金額核貸，每頭牛最高核貸金額為新臺幣五萬元。
2.新、舊酪農戶，每戶最高核貸金額為新臺幣二五０萬元。續貸時，連同借款戶以往所借本貸款餘額合計不得超過前述最高核貸金額。生產設備已接受補助者，不得再申請本貸款。
貸款期限：
購買牛隻及購置生產經營設備部分最長五年，營運週轉金部分最長三年。

	
	加速農村建設「提升養豬經營貸款要點」
(90.10.31.)

(93.04.30修正)
	
	在直轄市政府或各縣市政府備案之養豬農民。
	提供購置養豬生產經營設備、購買優良種豬所需之資金或營運週轉金。
	依實際購置養豬生產經營設備、購買優良種豬或營運週轉所需金額核貸，每戶農民最高核貸金額以新臺幣八百萬元為原則，超出此額度時，得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專案審定。續貸時連同借款戶以往所借本貸款餘額合計不得超過前述最高核貸金額。生產設備已接受補助者不得再申請本貸款，貸款期限最長三年。

	牧業
	加速農村建設「畜牧污染防治專案貸款要點」
(82.10.01.)

(93.04.30.修正)
	
	(一) 畜牧場(戶)：
   1.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之畜牧場。
   2.為申辦畜牧場登記所需設置畜牧污染防治設施且已取得所在地縣市政府核發申請畜牧場登記之同意文件者。
(二) 禽畜糞堆肥場：
   1.取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之禽畜糞堆肥場。
   2.為申辦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所需設置堆肥醱酵及相關設備且已取得土地核准作堆肥使用文件及建築物使用執照之堆肥場經營主體。
	(一) 畜牧場(戶)：設置或改善廢水處理之設備與其所需土木工程，或無排放水畜舍之改建，以及污泥處理、堆肥製造、除臭設備、沼氣利用與焚化爐等污染防治設備所需資金。
(二) 禽畜糞堆肥場：設置或改善堆肥醱酵設備及除臭設備等禽畜糞堆肥處理製造設備所需資金，或已取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者改善經營管理所需之週轉資金。
	貸款額度：
1.畜牧場(戶)：每套污染防治設備貸款最高不得超過500萬元，按借款人之信用狀況及實際設置或改善設備所需金額最高九成核貸。個別飼養戶最高貸款額如下：
(1)養豬戶：每頭最高不得超過1500元。
(2)養牛戶：每頭最高不得超過2000元。
(3)養禽戶：每千隻最高不得超過35000元。
(4)養羊戶：每頭最高不得超過4000元。
(5)飼養馬、鹿、兔或其他家畜每頭最高不得超過1500元。
2.禽畜糞堆肥場：依實際設置或改善設備所需之經費給予九成核貸，最高不得超過1000萬元；營運週轉金貸款最高不得超過600萬元。
貸款期限：
設備貸款最長八年，營運週轉金貸款最長三年。

	綜合
	加速農村建設「振興農、漁會經濟事業專案貸款要點」
(91.08.16.)

(94.02.22.修正)
	15億
(93.11.09總額度追加為20億元)


	各級農、漁會。
	用於事業創新、經營管理改善之資本支出或週轉金。
	貸款額度：
每一農、漁會單一計畫以新台幣五千萬元為限，貸款餘額最高以新台幣八千萬元為限。但情形特殊，報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專案同意者，不在此限。
貸款期限：
資本支出最長十年，週轉金最長三年。

	
	加速農村建設「輔導農村青年創業與改進農業經營專案貸款要點」
(88.06.29)

(92.01.30最新)
	
	凡身心健康，年齡在十八歲至四十五足歲(以貸款經辦機構收件之日為準)有志從事農業經營之農村青年，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借本貸款：
(一) 高職以上農、漁科系畢業生。
(二) 曾受縣市級以上農業機關、學校、農(漁)會舉辦之貸款用途相關之農業專業訓練三十個小時以上。
(三) 從事農業經營有傑出表現，經縣市級以上政府機關表揚(惟貸款用途須與上述表揚內容相關)。
	本貸款資金限於從事農業生產、運銷、加工、手工業及農業服務等事業之創業或改進擴充所需之資本支出及週轉金。
	貸款額度：
每人本貸款總餘額最高為新台幣六百萬元，惟初借或申借本貸款未滿一年者，本貸款總餘額以三百萬元為限。
購買農地金額每人不得超過當次申借本貸款金額的三分之一。
貸款期限：
週轉金貸款最長五年，資本支出貸款最長十年。

	綜合
	農業發展基金「輔導修建農宅專案貸款要點」
(79.10.19)

(93.04.30修正)
	
	直接從事農、林、漁、牧生產事業之農、漁民，年滿二十歲以上，且在當地設籍滿六個月以上，擬修建自用農、漁宅者，並以配合辦理「建設富麗農漁村計畫」者為優先。
	修建自用農、漁宅所需購買建築材料、設備及支付工資等費用。
	以借款戶修建自用農、漁宅工程營建造價及相關設備所需金額十足核貸，每戶最高貸款餘額為新台幣一二０萬元(93.04.30.修正)，期限最長七年。

	
	農業發展基金農機貸款實施要點
(72.04.26.)

(93.04.30.修正)
	
	(一) 實際從事農漁業之個別農、漁民、農、漁民團體或農企業。
(二) 辦理農機代耕或出租業務之農漁民。前項實際從事農漁業之個別農漁民，其使用土地、用水及設施應符合有關法令規定，其從事之農、漁、牧生產應經核准或依有關法令辦理登記。
	(一) 貸款以下列用途為限：
1.用於購置全新農漁機械或自動化設備(均可含附屬設備)其機種、機型或牌型，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正式核定者為限。
2.用於購置經農委會個案核定之全新農漁業自動化設備(均含附屬設備)。
3.用於投資改造(改裝)傳統農業設備為自動化設備，以有關投資計畫經農委會核定者為限。前項農漁機械或自動化設備其屬於同一機種者，每一戶以貸款一台(套)為原則，同機種汰舊換新時，應將舊機有關貸款還清後辦理。所購置之農漁機械或自動化設備應完全供作從事農漁業之用。
	貸款額度：
以借款人購置全新農漁機械及自動化設備，或投資改造(改裝)傳統農業設備為自動化設備，其實際需要金額之九成為限。前項農漁機械或自動化設備經農委會訂有最高貸款金額者，不得超過是項限制。自動化設備貸款每戶最高額度，畜牧及漁船汰建部分為新臺幣三千萬元，其餘為新臺幣二千萬元。
貸款期限：
訂為一年至七年，視貸款金額及農漁機械種類而定，原則上對耐用年限較長之機械，其貸款期限得較長，惟對貸款金額在四０萬(含)元以下或對於代耕或出租業務為主者之貸款期限以不超過四年為原則。

	綜合
	中壯年農民農業經營改善貸款計畫
（94.03.03）
	25億元
	身心健康，從事農業經營，年齡35歲以上至65歲之中壯年農民。
	提供中壯年農民從事農業生產、運銷、加工等事業之改進擴充所需興修農業設施、購地及購買農用資材、生產設備等資本支出及經常性週轉資金。購買農地金額每人不得超過申借本貸款金額的的四分之一。
	個別貸款額度：
申請人最高申貸餘額不得超過300萬，其中經常性週轉金最高貸款金額100萬元。
貸款期限：
1.資本支出貸款：指購買農林漁牧生產設備、興修建農畜舍、整建漁塭設施等長期性資金。貸款期限最長十年。
2.經常性週轉資金貸款：指農、林、漁、牧生產經營期間經常需要循環運用資金，如用於購買畜、禽及其飼料、農產加工原料、購買農藥、肥料、包裝紙箱及果實套袋等。貸款期限最長三年。

	
	輔導農產品外銷貸款計畫
(提送日期93.07.)
	3億元
	近三年具有外銷(供貨)總實績達新台幣五百萬元之農會、漁會與農業合作社場等農民團體，以及登記有案且近三年具有外銷供貨總實績達新台幣三百萬元農、漁業產銷班之個別班員。
	提供農、漁民及農、漁民團體從事外銷生產，購置生產資本設備、成立外銷專區與改善集貨場等所需週轉資金及資本支出。
	貸款額度：
每一單位農民團體最高申貸額度不得超過一千萬元，單一農(漁)業產銷班所屬農(漁)民班員貸款額度應予併計，每一農(漁)業產銷班不得超過五百萬元。
貸款期限：
資本支出貸款最長十年，經常性週轉金(購買外銷生產所需資材)貸款三年。

	
	農家綜合貸款要點
(93.09.20.)

(93.11.22.修正)
	
	農保被保險人且加保滿一年以上或漁會甲類會員且入會滿一年以上。
	用於農(漁)民籌措家計、消費及教育等農家生活改善所需資金。
	每一借款戶最高新台幣二十萬元，期限最長三年。

	綜合
	農業發展基金農機貸款實施要點
(72.04.26.)

(93.04.30.修正)
	
	(一) 實際從事農漁業之個別農、漁民、農、漁民團體或農企業。
(二) 辦理農機代耕或出租業務之農漁民。前項實際從事農漁業之個別農漁民，其使用土地、用水及設施應符合有關法令規定，其從事之農、漁、牧生產應經核准或依有關法令辦理登記。
	(一) 貸款以下列用途為限：
1.購置全新農漁機械或自動化設備(可含附屬設備)其機種、機型或牌型，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正式核定者為限。
2.購置經農委會個案核定之全新農漁業自動化設備(含附屬設備)。
3.投資改造(改裝)傳統農業設備為自動化設備，以有關投資計畫經農委會核定者為限。前項農漁機械或自動化設備其屬於同一機種者，每一戶以貸款一台(套)為原則，同機種汰舊換新時，應將舊機有關貸款還清後辦理。所購置之農漁機械或自動化設備應完全供作從事農漁業之用。
	貸款額度：
以借款人購置全新農漁機械及自動化設備，或投資改造(改裝)傳統農業設備為自動化設備，其實際需要金額之九成為限。前項農漁機械或自動化設備經農委會訂有最高貸款金額者，不得超過是項限制。自動化設備貸款每戶最高額度，畜牧及漁船汰建部分為新臺幣三千萬元，其餘為新臺幣二千萬元。
貸款期限：
訂為一年至七年，視貸款金額及農漁機械種類而定，原則上對耐用年限較長之機械，其貸款期限得較長，惟對貸款金額在四０萬(含)元以下或對於代耕或出租業務為主者之貸款期限以不超過四年為原則。


附表二、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年度農業發展基金及農業天然災害基金貸款執行情形表

單位：百萬元

	項目
	九十二年度
	九十三年度
	九十四年度

	
	預算
	貸放
	貸放率(%)
	預算
	貸放
	貸放率(%)
	預算
	貸放
	貸放率(%)

	一、農業發展基金
	
	
	
	
	
	
	
	
	

	1、農機貸款
	1,000.00
	958.16
	95.82
	1,500.00
	1,189.66
	79.31
	1,500.00
	1,166.07
	77.74

	2、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
	500.00
	406.64
	81.33
	500.00
	447.95
	89.59
	500.00
	364.64
	72.93

	3、輔導修建農宅貸款
	150.00
	104.96
	69.97
	950
	508.06
	53.48
	500.00
	362.54
	72.51

	4、加速農村建設貸款
	3,300.00
	2,335.82
	70.78
	35,419.00
	14,431.97
	40.75
	29,725.00
	26,090.29
	87.77

	(1)輔導共同委託合作經營貸款
	250.00
	283.04
	113.22
	1,037.00
	983.8
	94.87
	
	
	

	(2)輔導農村青年創業改進農業經營貸款
	300.00
	330.35
	110.12
	360
	390.89
	108.58
	300.00
	161.23
	53.74

	(3)提升優質皮蛋生產設施貸款
	10.00
	-
	0.00
	
	
	
	
	
	

	(4)輔導養殖漁戶生產貸款
	154.00
	132.51
	86.05
	120.00
	111.70
	93.08
	150.00
	72.26
	48.17

	(5)改善酪農經營貸款
	30.00
	23.20
	77.33
	20.00
	5.40
	27.00
	10.00
	6.66
	66.60

	(6)輔導農會及糧商收購稻穀週轉金貸款
	700.00
	496.93
	70.99
	
	
	
	
	
	

	(7)畜牧污染防治設備專案貸款
	40.00
	6.18
	15.45
	40.00
	31.63
	79.08
	20.00
	6.50
	32.50

	(8)提升養豬經營貸款
	100.00
	84.16
	84.16
	80.00
	41.51
	51.89
	80.00
	63.70
	79.63

	(9)提升農場經營競爭力貸款
	50.00
	41.00
	82.00
	100.00
	58.50
	58.50
	50.00
	58.90
	117.80

	(10)購買政府進口米週轉金貸款
	30.00
	-
	0.00
	
	
	
	
	
	

	(11)輔導冷凍豬肉廠商內銷貸款
	50.00
	-
	0.00
	
	
	
	
	
	

	(12)娛樂漁業漁船建造貸款
	20.00
	9.90
	49.50
	10.00
	7.00
	70.00
	10.00
	-
	0.00

	(13)漁會經營休閒漁業貸款
	15.00
	-
	0.00
	
	
	
	
	
	

	(14)提升肉鵝屠宰場衛生安全水準貸款
	10.00
	-
	0.00
	
	
	
	
	
	

	(15)娛樂漁業經營週轉金貸款
	7.00
	6.12
	87.43
	7.00
	5.31
	75.86
	7.00
	1.50
	21.43

	(16)輔導農作物種苗產業發展與改善經營貸款
	10.00
	-
	0.00
	
	
	
	
	
	

	(17)漁業經營週轉金貸款
	250.00
	208.19
	83.28
	150.00
	156.56
	104.37
	200.00
	170.16
	85.08

	(18)鰻魚養殖購苗週轉金貸款
	9.00
	9.00
	100.00
	45.00
	26.50
	58.89
	10.00
	-
	0.00

	(19)振興農漁會經濟事業專案貸款
	400.00
	70.00
	17.50
	2,300.00
	1,082.56
	47.07
	1,000.00
	760.85
	76.09

	(20)遠洋鮪釣漁業經營週轉貸款
	600.00
	599.35
	99.89
	
	
	
	
	
	

	(21)輔導九孔養殖產業經營紓困貸款
	86.00
	16.59
	19.29
	20.00
	10.00
	50.00
	15.00
	15.00
	100.00

	(22)提升土雞屠宰場衛生安全水準貸款（一）
	10.00
	-
	0.00
	
	
	
	
	
	

	(23)提升土雞屠宰場衛生安全水準貸款（二）
	10.00
	10.00
	100.00
	
	
	
	
	
	

	(24)提升土雞屠宰場衛生安全水準貸款（三）
	10.00
	-
	0.00
	
	
	
	
	
	

	(25)提升土雞屠宰場衛生安全水準貸款（四）
	10.00
	-
	0.00
	
	
	
	
	
	

	(26)提升土雞屠宰場衛生安全水準貸款（五）
	10.00
	-
	0.00
	
	
	
	
	
	

	(27)被扣延繩釣漁船漁業經營週轉金貸款
	9.00
	9.00
	100.00
	
	
	
	
	
	

	(28)人工飼養果子狸業者因SARS衝擊紓困貸款
	10.00
	0.30
	3.00
	
	
	
	
	
	

	(29)提升肉鵝屠宰場衛生安全水準貸款
	10.00
	-
	0.00
	
	
	
	
	
	

	(30)家禽產業振興貸款 
	
	
	
	140.00
	111.68
	79.77
	
	
	

	(31)海上箱網養殖飼料購買週轉金貸款
	
	
	
	10.00
	-
	0.00
	10.00
	-
	0.00

	(32)鯖鰺圍網漁船汰建換新貸款
	
	
	
	50.00
	27.00
	54.00
	15.00
	15.20
	101.33

	(33)蘭花生物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
	
	
	
	50.00
	5.00
	10.00
	30.00
	15.55
	51.83

	(34)提升家禽屠宰場衛生安全標準貸款（一）
	
	
	
	10.00
	10.00
	100.00
	
	
	

	(35)提升家禽屠宰場衛生安全標準貸款（二）
	
	
	
	5.00
	-
	0.00
	
	
	

	(36)提升家禽屠宰場衛生安全標準貸款（四）
	
	
	
	10.00
	10.00
	100.00
	
	
	

	(37)提升家禽屠宰場衛生安全標準貸款（五）
	
	
	
	10.00
	10.00
	100.00
	
	
	

	(38)提升家禽屠宰場衛生安全標準貸款（六）
	
	
	
	10.00
	-
	0.00
	
	
	

	(39)輔導農業生技種苗業者貸款
	
	
	
	120.00
	74.95
	62.46
	
	
	

	(40)輔導冷凍肉類廠商轉型及屠宰場改善細部貸款
	
	
	
	20.00
	5.00
	25.00
	20.00
	-
	0.00

	(41)改善鴨肉加工經營環境貸款
	
	
	
	15.00
	-
	0.00
	
	
	

	(42)養豬飼料共同採購進口大宗物資貸款計劃
	
	
	
	30.00
	-
	0.00
	30.00
	-
	0.00

	(43)遠洋魷釣漁業經營週轉金貸款
	
	
	
	480.00
	342.52
	71.36
	
	
	

	(44)輔導休閒農場經營貸款
	
	
	
	160.00
	97.48
	60.93
	
	
	

	(45)改善茶園管理設施及製茶廠設備貸款
	
	
	
	69.00
	37.95
	55.00
	
	
	

	(46)輔導農產品外銷貸款
	
	
	
	300.00
	17.50
	5.83
	
	
	

	(47)中壯年農民農業經營改善貸款
	
	
	
	5,000.00
	5,109.51
	102.19
	14,000.00
	10,098.59
	72.13

	(48)農業產銷班貸款
	
	
	
	5,000.00
	3343.67
	66.87
	4,200.00
	5,090.79
	121.21

	(49)改善財務貸款
	
	
	
	8,000.00
	791.57
	9.89
	3,500.00
	3,603.09
	102.95

	(50)農家綜合貸款
	
	
	
	10,000.00
	1,526.78
	15.27
	5,000.00
	5,378.37
	107,57

	(51)山坡地保育利用貸款
	
	
	
	
	
	
	90.00
	49.40
	54.89

	(52)高雄市花卉批發市場營運貸款
	
	
	
	
	
	
	25.00
	25.00
	100.00

	(53)農村製酒產業經營發展貸款
	
	
	
	
	
	
	25.00
	2.00
	8.00

	(54)輔導稻米加工業者建置低溫倉儲設備貸款
	
	
	
	
	
	
	100.00
	-
	0.00

	(55)輔導牛羊屠宰場設備改善貸款
	
	
	
	
	
	
	40.00
	-
	0.00

	(56)南亞震災受損漁船修復低利貸款
	
	
	
	
	
	
	33.00
	18.87
	57.18

	(57)發展觀光休閒漁業貸款
	
	
	
	
	
	
	15.00
	-
	0.00

	(58)遠洋漁業經營週轉金貸款
	
	
	
	
	
	
	300.00
	245.90
	81.97

	(59)改善漁產品安全管理制度設施貸款
	
	
	
	
	
	
	60.00
	-
	0.00

	(60)提升家禽產業經營貸款
	
	
	
	
	
	
	340.00
	216.92
	63.80

	(61)輔導水稻育苗中心週轉資金貸款
	
	
	
	
	
	
	40.00
	13.85
	34.65

	其他
	100.00
	
	
	
	
	
	
	
	

	預備額度
	
	
	
	1,641.00
	-
	0
	1,275.00
	-
	0.00

	農業發展基金合計
	4,950.00
	3,805.58
	76.88
	38,369.00
	16,577.64
	43.21
	33,500.00
	27,983.54
	83.53

	二、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
	5,000.00
	355.68
	7.11
	5,000.00
	917.88
	18.36
	5,000.00
	431.50
	8.63

	總計
	9,950.00
	4,161.26
	41.82
	43,369.00
	17,495.52
	40.34
	38,500.00
	28,415.04
	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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